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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产品报备文件之七：产品说明书 

 
嘉禾财智天下终身寿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嘉禾财智天下终身寿险（万能型）是一款万能型保险，其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

的。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一、 投保事项 

投保年龄：0周岁（指出生满 30 日的婴儿）至 65 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 

交费方式：10 年、20 年、终身 

二、 产品基本特征 

1、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180 日内（含第 180 日），若被保险人因疾病

身故，我们将按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与您已部分领取金额的差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或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或最后复效日（以较迟者为准）起 180 日后（不

含第 180 日）因疾病身故，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之日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 

2、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或者本主险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退还本主险合同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如

果您申请增加基本保险金额，并且在新增的基本保险金额生效之日起 2年内，被保险人因为自杀导致身故，

我们对增加的基本保险金额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三、 保险费 

1、期交保险费 

期交保险费最高为 6000 元。同一投保人、同一被保险人投保多份本产品的万能保单的，所有有效保单

的期交保险费之和不得高于 6000 元。 

期交保险费按年支付，请您在支付首期期交保险费后，及时支付期交保险费。 

2、追加保险费 

经我们审核同意，您可在投保时或本主险合同生效后的下一个结算日后随时支付追加保险费。 

3、期交保险费缓交与补交 

若您选择暂缓支付期交保险费，那么以后补交期交保险费时，须按归属的保单年度的顺序补交以前缓

交的期交保险费。您所补交的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保单账户，补交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按照该保险

费所归属保单年度的初始费用扣除比例计算。 

4、持续奖励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后的第 3 个保单年度起且在期交保险费的交费期间内，若以前各期期交保险费已支

付，并且当期应交期交保险费在约定的交费日或其后的 60 日内支付，我们将按当期期交保险费的 2%发放

持续交费奖励。补交的以前各期期交保险费均享有对应保单年度的持续交费奖励。 

持续交费奖励将在您支付期交保险费后的下一个结算日计入保单账户。当本主险合同效力在您支付期

交保险费后的下一个结算日之前因合同解除、给付等原因终止，我们不发放该保单年度对应的持续交费奖

励。 

四、 保单账户的运作管理 

1、保单账户设立 

为履行万能保险产品（本主险合同为万能保险产品合同）的保险责任，我们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的有关规定设立了万能账户，该账户资产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我们决定。 

为履行本主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我们将在本主险合同生效时在万能账户中为您设立本

主险合同的保单账户。 

2、保单账户价值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按照下列方法结算：  

（1）投保时，您支付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等于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在此之后支付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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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账户价值按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等额增加。如果享有持续交费奖励，保单账户价值同时按照

持续交费奖励等额增加； 

（2）我们结算保单账户利息后，保单账户价值按结算的保单账户利息等额增加； 

（3）我们收取风险保险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收取的风险保险费等额减少； 

（4）我们收取保单管理费后，保单账户价值按收取的保单管理费等额减少； 

（5）如果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按您部分领取的金额及部分领取费用等额减少。 

3、费用收取 

(1)初始费用 

您每次支付的保险费，我们按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初始费用。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保单账

户。 

初始费用按期交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分别收取，具体收取标准如下： 

期交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 

保险费归属的保单年度 初始费用比例 

第 1个保单年度 50% 

第 2 个保单年度 25% 

第 3 个保单年度 15% 

第 4 至第 5个保单年度 10% 

第 6 至第 10 个保单年度 5% 

第 11 个保单年度及以后 3% 

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5%。 

我们有权调整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但调整后的初始费用比例最高不超过 5%。我们在调整上述

费用时，将提前 60 日通知您。 

(2)风险保险费 

我们对本主险合同承担的保险责任收取相应的风险保险费。每日的风险保险费为年风险保险费的

1/365。风险保险费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风险保额及风险程度决定。标准体每千元风险保额应收取

的风险保险费请见附表《风险保险费费率表》。 

若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需要增加风险保险费的，我们将会在保险单上载明或批注。在每月结算日

零时，我们按照当月的实际天数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扣除风险保险费。若您有欠交的风险保险费，我们也将

同时收取。 

如果本主险合同的风险保额发生变更，则自变更后的下一个结算日起按变更后的风险保额收取风险保

险费。 

(3)保单管理费 

每月结算日零时，我们将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扣除当月的保单管理费。每月保单管理费金额为 5元。 

4、保单账户结算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日为每月 1日。 

(1)结算利率 

我们每月将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结合万能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上个月的

结算利率，并自每月结算日起 6个工作日内公布。 

(2)最低保证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指保单账户价值的最低年结算利率。本主险合同保单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2%。 

(3)保单账户利息 

我们在每月结算日零时根据本主险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我们当月公布的上个月的结算利率

结算上月的保单账户利息。 

如果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在本主险合同终止时根据本主险合同在终止日所在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按

我们最近一次已公布的结算利率结算当月的保单账户利息。 

五、 其他权益 

1、基本保险金额变更 

在本主险合同期交保险费的交费期间内，若本主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期交保费没有欠交或缓交，您可以

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变更基本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的变更须符合下列规定： 

(1)基本保险金额的增加： 

① 被保险人 60 周岁前，且本主险合同生效满 1年； 

② 以前各期和当期应交期交保险费均已交付； 

③ 每个保单年度只能增加 1 次。 

在申请增加基本保险金额时，您须按我们的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和证明。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增加的基

本保险金额自审核同意的次日零时起生效，我们将在保险单上批注。 

(2)基本保险金额的减少： 

① 本主险合同生效满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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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以前各期和当期应交期交保险费均已支付； 

③ 每个保单年度只能减少 1 次； 

④ 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低于 10000 元。 

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自审核同意的次日零时起效力终止，我们将在保险单上批注。 

2、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1)部分领取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若没有未偿还的保单贷款及利息，您可在犹豫期后向我们申请部分领取保单

账户价值。每次领取金额不得低于 1000 元，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不得低于 500 元。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

账户价值时，应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明。 

(2)部分领取费用 

您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我们将以您部分领取的金额为计算基础从保单账户价值中扣除部分领取

费用，部分领取费用的扣除比例如下表所示： 

保单年度 第1个保单年度 第2个保单年度 第3个保单年度 第4个保单年度及以后 

费用比例 7% 5% 3% 0% 

3、保单贷款 

若本主险合同有效且积累有保单账户价值，您可以在犹豫期后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

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本主险合同保单账户价值的 7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贷款利率按您

与我们签订的贷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执行。您需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也可以提前偿还

贷款本金及利息。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

金计息。 

六、 催告期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若保单账户价值扣除保单贷款及利息后的余额不足以支付风险保险费及保单

管理费，我们将向您寄发催告通知书，自我们寄发催告通知书的次日零时起 30 日为催告期。催告期内发生

的保险事故，我们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除您欠交的风险保险费及保单管理费。 

若您在催告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主险合同自催告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但本主险

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七、 案例演示 

张先生，30 岁，为自己投保嘉禾财智天下终身寿险（万能型），期交保险费 6000 元，交费期 10 年，

并在首年追加保险费 20000 元，基本保险金额 12 万元， 75 岁时提取全部保单账户价值。张先生享有的各

项保险利益演示如下： 

                                            单位：元   

保单账户价值 退保金 身故保险金 
保

单 

年

度 

期交 

保险

费 

追加 

保险

费 

累计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持续

奖励 

基本 

保险 

金额 

风险

保险

费 

保单

管理

费 低档 中档 高档 低档 中档 高档 低档 中档 高档

1 6000 20000 26000 4000 0 120000 127 60 22249 22794 23067 20691 21199 21452 142249 142794 143067

2 6000  32000 1500 0 120000 134 60 27086 28320 28947 25731 26904 27499 147086 148320 148947

3 6000  38000 900 120 120000 143 60 32745 34837 35916 31762 33791 34839 152745 154837 155916

4 6000  44000 600 120 120000 152 60 38814 41951 43595 38814 41951 43595 158814 161951 163595

5 6000  50000 600 120 120000 161 60 44995 49376 51705 44995 49376 51705 164995 169376 171705

6 6000  56000 300 120 120000 172 60 51594 57437 60587 51594 57437 60587 171594 177437 180587

7 6000  62000 300 120 120000 184 60 58314 65850 69968 58314 65850 69968 178314 185850 189968

8 6000  68000 300 120 120000 197 60 65155 74626 79874 65155 74626 79874 185155 194626 199874

9 6000  74000 300 120 120000 212 60 72117 83782 90334 72117 83782 90334 192117 203782 210334

10 6000  80000 300 120 120000 229 60 79201 93332 101378 79201 93332 101378 199201 213332 221378

20   80000 0 0 120000 475 60 92051 139838 171871 92051 139838 171871 212051 259838 291871

30   80000 0 0 120000 1185 60 103045 206805 289592 103045 206805 289592 223045 326805 409592

40   80000 0 0 120000 3538 60 99680 291955 475496 99680 291955 475496 219680 411955 595496

46   80000 0 0 120000 6610 60 78708 343866 627202 78708 343866 627202 198708 463866 747202

  

温馨提示: 

①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

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演示水平。 
② 该利益演示利率假设低档为最低保证利率，中档为 4.5%，高档为 5.75%。 
③ 该演示以被保险人是标准体为例。对于次标准体及职业加费，风险保险费将相应增加。 

④ 该演示中保险费、初始费用、保单管理费、风险保险费、持续奖励和利息结算等假定发生在该保单年度

的年初；保单账户价值、现金价值和身故保险金等为保单年度末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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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退保金：即本主险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通常体现为在保单年度末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我们向您

退还的金额。 

八、 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主险合同之日起，有 10 日的犹豫期。请您认真审视本主险合同，如果您认为本主险合同与

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险合同，我们将在扣除 10 元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

保险费。 

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您须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本主险合同、您的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您的解除

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即被解除，对于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九、 合同解除 

1、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请填写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

内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2、退保费用 

您解除本主险合同时，我们将收取退保费用，退保费用为当时保单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具体收取标

准见下表： 

保单年度 第1个保单年度 第2个保单年度 第3个保单年度 第4个保单年度及以后

费用比例 7% 5% 3% 0% 

 

十、 信息披露 

1、 每月第一日为利率结算日。我们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万能保险账户的实

际投资状况，在利率结算日后的六个工作日内确定并公布上月的账户结算利率。 

2、 您可以通过公司网站（www.jiahelife.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7795581 或 95581 来了解每月结

算利率；我们每年将向您寄送账户价值对账单，便于您了解保单账户价值变化情况。 

3、 我们将在保险单犹豫期内对您进行电话回访，内容包括： 

A. 为保障您的权益，回访人员将通过询问您预留在投保资料上的个人相关信息的方式来确认接电话人是

否为您本人，请您配合； 

B. 您是否了解购买的是保险产品； 

C. 投保资料是否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本人签名，是否已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 

D. 您是否了解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和退保的相关规定； 

E. 您是否了解犹豫期的起算时间、天数以及犹豫期享有的权利； 

F. 您是否了解收益的不确定性，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宣传材料上的利益演示是基于本

公司的精算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

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演示水平； 

G. 您是否了解购买的是期交或趸交产品； 

H. 您是否了解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比例或金额等。  

 

 

 

 

客户（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知悉本产品的保险责任、保险利

益、责任免除、账户价值、催告期、犹豫期及退保、信息披露等相关事宜。同时，本人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中的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本产品说明书中有关该产品的说明、解

释或表述，如与保险合同的条款或规定不一致时，均以保险合同的条款或规定为准。 
 
 

签名（投保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